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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5月 15日卢旺达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函向你和安全理事会成员转递《乌干达和卢旺达关于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平进程如何取得进展的问题的共同提案》(见附件)。 

 所附共同文件由乌干达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卢旺达共和国外交部长签署。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安纳斯塔塞·加萨纳博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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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5月15日卢旺达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乌干达和卢旺达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平进程如何取得进展的 

问题的共同提案 

 一. 导言 

1. 卢旺达共和国外交部长安德烈·布马亚阁下和乌干达共和国第三副总理兼外

交部长詹姆斯·瓦帕卡布洛阁下于 2002年 5月 1 日和 2日在卢旺达基布耶举行

会谈。此次会见是《2002年 4月 26日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平进程如何取得进

展的问题的共识》的后续行动。 

2. 两位部长审议了塔博·姆贝基总统 4 月 12 日的提议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政

府分别于 2002年 4月 19日和 25日同刚果解放运动和保障刚果人对话联盟达成

的谅解。 

3. 两位部长重申，有必要向刚果所有各方提供支助，帮助它们努力就过渡机构

达成协定。这些机构将确保刚果民主共和国实现稳定、安全和成功过渡。 

4. 他们进一步重申刚果人对话的下列关键指导原则的重要性：各方在所有国家

机构中分享权力、权力的分立和包容性。 

5. 两位部长注意到各方在太阳城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国防、经济、社会以及人道

主义事务和民族和解等领域的三十七项决议。因此，他们审议并同意关于在过渡

机构中切实分享权力的建议。 

 二. 行政 

共和国国务委员会 

6. 两位部长审议了关于国务委员会的各种提案，建议其组成人员应包括总统

（担任主席）、两名副总统（分别从刚果争取民主联盟和刚果解放运动选定）和

总理（从非武装反对派选定）。如总统、副总统或总理职位出缺，分掌该职位的

集团应提名接替人选。国务委员会应尽可能以共识方式作出决定。如不能达成共

识，则付诸表决。 

7. 两位部长还建议由总统负责召集国务委员会会议。国务委员会应至少每月举

行一次会议。副总统也可提议举行会议，会议次数不限。如国家元首不在，国务

委员会将决定由何人代行该职。 

8. 两位部长还建议国务委员会的任务应包括下列方面： 

 h 宣战 

 h 指挥和部署武装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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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高级将官的任命 

 h 宣布戒严 

 h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h 实施《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卢萨卡停火协定》的措施，包括解除武装、 

  复员、遣返和重返社会以及撤离所有外国军队 

 h 国家统一 

 h 组建新的军队 

 h 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安全回返 

 h 所有刚果人享有行动、通讯和思想自由的权利 

 h 有关领土管理的事项 

 h 批准《过渡宪法》 

总统 

9. 两位部长注意到关于总统职位的各种提案，建议在过渡时期继续由卡比拉总

统担任国家元首和国务委员会主席。总统职责包括： 

 (a) 同意和签署法律。 

 (b) 任命、委派、接见大使、全权代表、外交使节及外交团其他成员和领事

团成员。 

 (c) 根据法律授权进行必要任命。 

 (d) 无条件或者以他认为适当的条件赦免已定罪者或给予减刑，并可推迟收

取罚金或给予缓刑。 

 (e) 授奖。 

 (f) 公开指摘总理和内阁部长。 

副总统 

10. 两位部长建议由刚果解放运动和刚果争取民主联盟商定副总统应担任何种

其他职务。 

总理 

11. 两位部长建议由总理负责协调政府事务。为此，总理应履行下列职责： 

 (a) 主持内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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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根据经商定由其派员组成内阁的刚果人对话参与方的提名，接受并任命

内阁成员。 

 (c) 向国务委员会报告工作。 

内阁 

12. 两位部长审查了各项关于内阁的提议，确定下列部长类别对过渡过程极其重

要： 

类别一：主权部长 

 国防 

 安全 

 外交事务外交政策 

 内政 

 司法 

类别二：经济/发展部长 

 财政 

 矿业 

 旅游、贸易和工业 

 经济基础设施 

 农业等 

类别三：社会和动员部长 

 教育 

 新闻 

 卫生 

 艺术和文化 

 性别、青年等 

 宪政事务等 

13. 两位部长并确定下列任命内阁成员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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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第一类部长的职位应当由目前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刚果解放运动和

刚果民盟担任，其中各方至少担任一个职位。 

 (b) 第二类部长。目前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刚果解放运动和刚果民盟应

当至少在第二类别中担任一个经济部长的职位。这一类别的其余部长的职位应当

根据刚果人对话各当事方所议定的办法分配。 

 (c) 第三类的部长职位应当分配给经刚果人对话商定由其派员组成内阁的

刚果人对话参与方。 

特别/独立的机构 

14. 应当只考虑由民间社会担任人权委员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和

高级媒体理事会等特别/独立和特别的机构。应当设立一个宪政委员会，其任务

和职权范围由国务委员会和国民议会决定。 

国防理事会 

15. 两位部长讨论了关于国防理事会的提议，并进一步议定下列的建议： 

 (a) 国防理事会应当就国防和安全的所有事项向国务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 

 (b) 为了确保平稳过渡，新的国家军队的组成、结构和指挥应当反映《卢萨

卡停火协定》各刚果签署方力量的平衡。 

 (c) 在过渡行政当局建立之前，国防理事会的组成和程序应当由刚果人对话

确定。 

 (d) 国防理事会应当向国务委员会负责。 

 三. 立法机构 

16. 两位部长审议了关于立法机构的提议，并建议下列原则： 

 (a) 国民议会的规模应当由刚果人对话决定。 

 (b) 包容性。组成应当以包容性原则为基础，并考虑到担负能力、力量平衡

（相对力量和地位）和对性别、青年和其他被边际化的群体的敏感程度。 

 (c) 区域代表性。在提议国民议会的成员时，各集团应当考虑到区域代表性。 

17. 两位部长审查了行政部门和国民议会之间的关系，作出建议如下： 

 (a) 在不损害政府职能的情况下，国民议会应当发挥监督执行部门的作用。 

 (b) 国民议会应当有权力在获得三分之二的法定多数的基础上，以滥用职

权/叛国行为的具体理由指摘总理或内阁部长。本款下的指责权立即生效，但要

符合第 9款（f）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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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国民议会应当有权核准特别/独立机构成员的任命。 

18. 两位部长建议议长应当由国民议会从民间社会提出的名单选出。两位部长并

建议国民议会议长由来自目前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刚果解放运动和刚果民盟

的三名副议长协助。主席团由议长及其副议长组成，应当负责国民议会高级官员

的任命。国民议会获有不少于三分之二的议会成员通过决议，可以撤销议长和

（或）副议长。 

 四. 司法 

19. 两位部长审议各项关于司法的提议，并建议国务委员会就最高法院法官的人

数及这些法官的任命程序向国民议会提出建议。院长和副院长应当从国务委员会

提出的名单中任命。 

20. 两位部长重申呼吁国际社会考虑到这一情况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继续协助就

刚果问题达成全面的、有广泛基础的解决办法。 

21. 两位部长同意进行斡旋，说服各自的盟友对这些提议作出承诺。 

22. 最后，两位部长同意:乌干达总统和卢旺达总统想塔博· 姆贝基总统和调解

人凯图米莱·马西雷爵士知道这些建议。 

 

乌干达共和国第三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卢旺达共和国外交和区域合作部部长 

詹姆斯·瓦帕卡布洛（签名）   安德烈·布马亚（签名） 

2002年 5月 2日签署于卢旺达基布耶 

 


